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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梅貽寶，〈墨家〉，《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39.下(1969):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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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0 - 390 B.C.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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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梅貽寶，〈墨家〉，頁419。

3 《墨子》〈魯問〉：「子墨子曰：『凡入國，必擇務而從事焉。國家昏亂，則語之尚賢、尚

同；國家貧，則語之節用、節葬；國家說音湛湎，則語之非樂、非命；國家淫僻無禮，則

語之尊天、事鬼；國家務奪侵凌，即語之兼愛、非攻。故曰：擇務而從事焉。』」

4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非命〉（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56），頁15-17。梁啟超，《墨

子學案》〈墨子之宗教思想〉（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5），頁 52。茲錄部分《子墨子

學說》，以利讀者了解梁氏研究之問題：「若夫彭壽而顏夭也，蹠富而惠貧也。田恆貴而孔

子賤也，持有命論者，以是為不可磨滅之證據。其實非也。蓋一由於社會全體之力未盡其

用，而偏枯遂及於個人者。一由不正之力之濫用，而社會失其常度者。且如顏子之夭也，

或其少年治學不免太劬，或為貧困所迫，未盡養生之道。其果坐此等原因以致之否，吾輩

今日無從論斷，若果有之，則力有未盡，非命之為之也。藉曰無矣，顏子之對於己身之責

任，其力已無不盡矣，則其所以至此之故，必由其父母遺傳之有缺點也。否則幼時於養育

之道未盡善也。否則地理上人事上有與彼不相協也，是則由社會全體之力有未盡使然也。

且使醫學大明，繕生之思想與其方法大發達，則顏子斷不至有羸弱之遺傳，斷不至有失宜

之養育，而地理上、人事上有何種障礙，皆可以排而去之，顏子或竟躋上壽，未可知也。

……壽夭者，必非命之所制，昭昭明甚矣，若乃貧富貴賤，則因其社會全體之力，或用之

正，或用之不正，而平不平生焉。夫力也者，物競界中所最必要者，而在矯揉造作之社

會，則物競每不能循常軌而行。」是見以非命為救國哲學之動機甚明。

5 陳問梅批駁梁啟超以下包含王寒生、方授楚等皆誤解非命，甚至痛斥三人研究為「廢話」、

「空口吶喊」、「淺露無知」。陳氏批評容或有過，卻突顯非命直到陳氏未有深入研究。參見

陳拱，〈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理疏導〉，《東海學報》7.1(1965.6): 49-55。

6 如新近湯智君，〈析論墨子「非命」說〉，《聯合學報》23(2003.7): 18。依然不脫梁任公

論點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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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梁啟超，《墨子學案》〈墨子之宗教思想〉，頁 45。

8 陳問梅，《墨學之省察》〈非命與強力從事〉（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 222。

9 本文引用《墨子》，以王煥鑣《墨子集詁》為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不另注

解，惟標點間出己意。王書廣搜目前《墨子》校勘成就，最稱賅備。引文若有校改，為免

行文冗沓，一律不注校者，然原文俱在，仍便讀者查核是非。引文原則：（）表刪字；〔〕

表增字。若有誤字改正，如甲字改正為乙字，以（甲）〔乙〕方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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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0 參閱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頁 150。

11 梁啟超，《子墨子學說》〈非命〉，頁 17。

12 〈天志中〉：「且吾所以知天之愛民之厚者有矣，曰：以磨為日月星辰，以昭道之；制為四

時春秋冬夏，以紀綱之；雷降雪霜雨露，以長遂五穀麻絲，使民得而財利之；列為山川谿

谷，播賦百事，以臨司民之善否；為王公侯伯，使之賞賢而罰暴；賊金木鳥獸，從事乎五

穀麻絲，以為民衣食之財。……今夫天兼天下而愛之，撽遂萬物以利之，若豪之末，非天

之所為，而民得而利之，則可謂否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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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14

13 劉殿爵，《呂氏春秋逐字索引》〈孟春紀．去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6），頁 5。

14 原始法律的對等性原則參見（英）愛德華．B. 泰勒（Edward B. Tylor）著，連樹聲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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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人類學》〈社會〉其中「復仇和司法」部分（桂林：廣西師範大學，2004），頁389 - 392。

中國部分參閱瞿同祖，《中國法律與中國社會》〈家族．血屬復仇〉（臺北：里仁書局，

1984），頁85 -100。

15 陳問梅曾提出非命的問題：「的確，人之盡力請福、諱禍，本是他主觀方面的事，這是可

以由他自己作主的；不過，在盡力請、諱之中，是否即能如願而獲福、遠禍，這是客觀方

面的事，這就不是他自己所能作主的。我們試問：人之盡力『獲福、遠禍』與其『獲福、

遠禍』之間有沒有『必然性』可說呢？」見陳拱，〈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理疏

導〉，《東海學報》7.1(1965): 48。陳氏的批評基於實際人事的偶然言，不過在墨翟來說，

並非問題，因偶然是隸屬於上天保證的必然中，故根本沒有偶然可言。

16 先秦儒家理、事間之緊張性，參閱王健文，《戰國諸子的古聖王傳說及其思想史意義》〈古

聖王傳說的思想史意義〉（臺北：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7），頁125 - 152。以下筆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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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運用王氏所云之理事概念，分析非命。

17 墨翟託古改制，參閱陳問梅，〈愛的社會之實現原則—墨學綜述之三〉，《民主評論》

14.14(1963.7): 14。

18 在墨子，鬼神為天志之延伸。相關論證參閱下一小節「揮之不去的理事危機與復仇—非

命與明鬼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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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錢穆，《墨子》，收於《錢賓四先生全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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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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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一弘∕墨子「非命」之旨趣及其意義 11

20 傅斯年，《性命古訓辨證》〈墨子之非命論〉（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5），頁 202。

21 《墨子》〈明鬼下〉：「〈大雅〉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

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穆穆文王，令問不已。』若鬼神無有，則文王既

死，彼豈能在帝之左右哉？」墨翟引《詩經》〈大雅．文王〉認為文王能在帝之左右，隱含

聖王死後可從天帝之可能，是為死後的榮升。

22 前人或以〈七患〉乃偽篇，但理由並不充分。相關討論參閱劉建國，《先秦偽書辨正》

〈《墨子》偽書辨正〉（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4），頁 241 -244。



23

24

25

659-621 B.C.

23 清．孫詒讓，《墨子閒詁》（北京：中華書局，2001），卷11〈大取〉，頁413-414。

24 我們這樣說並不代表墨家不推崇聖人，若〈兼愛〉云：「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

禁惡而勸愛？」只是在墨家，聖人遠不及鬼神，此與儒家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相去甚遠。

2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七年〉（535 B.C.）（北京：中華書局，1990），頁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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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B.C. 26

27

28 29 30

31

32

26 楊伯峻以為「叔」指「弟輩」。見氏著，《春秋左傳注》〈昭公二十九年〉，頁1503。

27 《墨子》〈明鬼下〉以文王「在帝左右」證明「鬼神」之有，是見鬼神於墨翟觀念裏，頗有

交集處，故亦納入天的管轄範圍。

28 有趣的是，墨翟的鬼神世界中，神自然可以隨時活動。即連鬼也毫不懼怕白天，若杜伯、

莊子儀者，都是在炎炎「日中」、眾目睽睽下執行復仇任務。鬼可在白天出現，似與後代理

解有所出入，不過《左傳》〈昭公七年〉提及伯有的鬼魂，在許多人見證下出現，而由子產

說伯有「魂魄強」與古人作息推測，能讓許多人見到，應該也是白天。

29 《墨子》〈明鬼下〉：「諸侯傳而語之曰：『諸不敬慎祭祀者，鬼神之誅，至若此其憯遫

也！』」

30 《墨子》〈明鬼下〉：「於古曰：『吉日丁卯，周代祝社方，歲於社者考，以延年壽。』若

無鬼神，彼豈有所延年壽哉？」

31 梁啟超，《墨子學案》〈墨子之宗教思想〉，頁50。

32 日書出土的數量與相關研究甚夥，茲以秦簡為例，可參閱吳小強，《秦簡日書集釋》（長

沙：嶽麓書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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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尚賢上〉亦云：「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

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

分祿。」



34 〈尚賢中〉：「聖人聽其言，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此謂事能。故可使治國者使治

國，可使長官者使長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

35 高明，《帛書老子校注》〈德經．七十六章〉（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 187。

36 楊伯峻，《列子集釋》〈力命〉（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 196。

37 參見《墨子》〈尚同上〉。

34

35

36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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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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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尚同中〉也有相同說法：「夫既尚同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者，則天菑將猶未止也。故當

若天降寒熱不節，雪霜雨露不時，五穀不孰，六畜不遂，疾菑戾疫、飄風苦雨，薦臻而至

者，此天之降罰也。將以罰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

39 參見《墨子》〈公輸〉。

40 何寧，《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卷 20〈泰族訓〉，頁 1406。



41

42

41 《呂氏春秋》〈離俗覽．上德〉：「墨者鉅子孟勝，善荊之陽城君。陽城君令守於國，毀璜

以為符，約曰：『符合聽之』。荊王薨，群臣攻吳起，兵於喪所，陽城君與焉，荊罪之。陽

城君走，荊收其國。孟勝曰：『受人之國，與之符。今不見符，而力不能禁，有不能死，

不可。』其弟子徐弱諫孟勝曰：『死而有益陽城君，死之可矣。無益也，而絕墨者於世，

不可。』孟勝曰：『不然。吾於陽城君也，非師則友也，非友則臣也。不死，自今以來，

求嚴師必不於墨者矣，求賢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義

而繼其業者也。我將屬鉅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賢者也，何患墨者之絕世也？』徐弱

曰：『若夫子之言，弱請先死以除路。』還歿頭於前。孟勝因使二人傳鉅子於田襄子。孟

勝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二〕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勝於荊，田襄子止之

曰：『孟子已傳鉅子於我矣，當聽。』遂反死之。」

42 參見《墨子》〈非攻下〉、〈兼愛下〉。

陳一弘∕墨子「非命」之旨趣及其意義 17



43

Burrhus F.

Skinner



44

531 B.C.

43 《墨子》〈天志下〉：「是故義者不自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知者出。曰：『誰為知？天為

知。』然則義果自天出也。」參酌人類原始的混亂與聖王智慧遠不及鬼神兩點，義是人類

透過學習取得之德行，即使聖王也未必全然了解「義」。此種義外之論，並見（美）本傑

明．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著，程鋼譯，《古代中國的思想世界》〈墨子的挑戰〉

（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4），頁146-148。

44 《墨子》〈天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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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545 B.C.

46

595 B.C.

47

48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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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昭公十一年〉，頁 1325。

46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八年〉，頁 1142。

47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襄公二十八年〉，頁 756 -757。

48 參閱瞿同祖，《中國封建社會》〈封建政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頁165 -185。

49 按審查人認為此節側重方法論之探討，應可另行獨立成文，這的確是一個極好的建議。不

過筆者在修訂之餘仍決定將其留存，主要期望藉此處理墨子思想中的二點：一者，以第二

表的方法論證非命並不可笑，相反的，自有其時代意義。復次，命運之神的討論勢必引發

墨家內部的矛盾與分歧。如果說本文前面所談非命與天志、明鬼關係之部分屬於墨家非命



50

51

John Dewey

52

53

54

55

漢學研究第 25 卷第 1 期20

49 論的圓融性，那麼在此吾人則關注非命論如何可能為墨者、甚至天下人所接納，在這種接

納裏，又隱含了什麼樣的問題，因此這仍屬理論圓融與否的另一延伸。

50 三表法的研究甚多，較有創見者可參見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一章；陳拱，

〈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理疏導〉，《東海學報》7.1；鍾友聯，《墨家的哲學方法》

（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6），鍾氏後出轉精，論析較全面深入。

51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頁144。

52 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墨子〉，頁145。

53 胡適，〈墨家哲學〉，收於《胡適全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第7卷，頁362。

54 對第二表的批評甚多，此略舉數者：陳拱，〈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理疏導〉，頁

49-50；鍾友聯，《墨家的哲學方法》〈墨家三表法的論證形式〉，頁 43；唐亦男，〈墨子

「非命」「非儒」兩篇要義之省察〉，《成功大學學報》13(1978.5): 6；王冬珍，〈墨子非命

蘊奧〉，《哲學與文化》7.9(1980.9): 28；任繼愈，《墨子與墨家》〈三表〉（北京：商務印

書館，1998），頁 82；宋志明、李新會，《墨子》〈墨子建構的理想社會〉（香港：中華書

局，2001），頁55。

55 陳問梅云：「（第二表）墨子的這一表法，即是依人之『耳目之情』證明『無命』。這在其非



56

57

58

353 - 277 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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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命之全部理論中，確實是最不成話的。」見陳拱，〈儒家肯定命與墨子否定命之義理疏

導〉，頁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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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aning and Evaluation of Mozi’s 
Anti-Fatalism

I-hung Chen

Abstract

The theory of Anti-Fatalism is a negative attitude toward fatalism. Fate is

a long and accepted concept, which involves not just the philosophy, or the

rule for living life, but also the effect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pre-Qin period, Mozi often made judgments about fatalism.

This article offers an examination of his attitude toward fatalism and finds the

definition of this theory to be rooted in his orientation to life. Furthermore, in

this article, I observe and interpret the meanings and influence of this theory,

and analyze the little understood development of the Mohist school in later

times.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four topics. First of all, I will explore the

definitional aspects of the term “fate.” Secondly, I will discuss the role and

value of Anti-Fatalism in Mozi’s ideology. Next, I will refute the previous

argument of the Three Methods and direct my attention to the relation

between Anti-Fatalism and the belief in Siming . Finally, I will point out

Mozi’s recognition of fate and how it conflicts with his own theory.     

Keywords: Mozi , Mohist school, Anti-Fatalism, Will of Heaven, Three

Methods, pre-Q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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